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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开 

 

 

 

上 海 市 房 屋 管 理 局 文 件  
 

沪房规范〔2021〕11 号 

 

 

上海市房屋管理局 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区域 

机动车停放管理规定》的通知 

 

各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，各物业服务企业、建设单位、业主

大会等： 

    现将《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区域机动车停放管理规定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按照执行。 

 

 

 

2021 年 8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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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区域机动车停放管理规定 

 

第一条  （目的和依据） 

为规范住宅物业管理区域停车秩序，保障停车管理双方的合

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国务院《物业管理条

例》和《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（适用范围） 

本规定适用于本市住宅物业管理区域内机动车辆的停放和

管理。 

第三条  （停车位的使用） 

住宅物业管理区域内的机动车停车位（包括地下停车库、立

体停车库等）应当提供给本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业主、使用人使用。

建设单位尚未出售的停车位，应当出租给业主、使用人停放车辆，

不得以只售不租为由拒绝出租。 

利用小区原始规划设计停车位之外的区域设置停车位的，不

得作为固定停车位出租给特定业主、使用人使用。 

第四条  （停车位的分配） 

住宅物业管理区域内，建设单位所有的机动车停车位数量少

于或者等于物业管理区域内房屋套数的，一户业主只能购买或者

附赠一个停车位；超出物业管理区域内房屋套数的停车位，一户

业主可以多购买或者附赠一个。 



 — 3 — 

第五条  （停车位的转让） 

停车位要转让的，受让对象应当是本物业管理区域的业主，

不得转让给物业管理区域外的单位、个人。租用停车位的业主享

有该车位的优先购买权。 

第六条  （停车管理服务单位） 

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停车管理单位（以下合称停车管理单

位）提供住宅物业管理区域内停车管理服务的，应当在前期物业

服务合同、物业服务合同或者停车管理服务合同中约定服务内容

和收费标准等事项。 

建设单位、业主应当按照前期物业服务合同、物业服务合同

约定支付相关费用。 

第七条  （停车位的出租） 

停车位满足本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、使用人需要后仍有空余

的，车位产权人可以临时按月出租给物业管理区域外的单位、个

人。出租车位产权人应当将车位承租人的车牌号、姓名和联系方

式告知物业服务企业。 

第八条  （停车管理服务基本要求） 

停车管理单位应当按照以下要求提供停车管理服务： 

（一）遵守本市停车管理的有关规定； 

（二）履行前期物业服务合同、物业服务合同、业主管理规

约、临时管理规约、小区停车管理制度或者停车管理服务合同中

相关停车管理的约定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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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在物业管理区域内显著位置公示停车收费标准； 

（四）制定停车管理人员的职责、发生紧急情况的迁移车辆

处置预案、停车收费管理制度等； 

（五）根据业主大会通过的方案划设非原始规划设计停车

位，划设车位应当符合消防等相关规定； 

（六）做好固定车位、地下车库使用情况登记，供业主查询； 

（七）地面、墙面设立交通标识，引导车辆按规定路线行驶； 

（八）设置机械式停车设施的，必须配备持有特种设备操作

证书的车辆管理人员； 

（九）与车主签订保管合同的，应依据合同约定提供相应服

务。 

第九条  （车辆停放收费） 

车辆停放收费按以下规定执行： 

（一）建设单位所有的机动车停车位向业主、使用人出租的，

其收费标准应当在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中予以约定。业主大会成立

前，收费标准不得擅自调整；业主大会成立后，需要调整的，建

设单位应当与业主大会按照公平、合理的原则进行协商，协商确

定的价格应当向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备案（申请表详见附件）。 

（二）车辆在全体共用部分的停放、收费标准、费用列支和

管理等事项，由业主大会决定。业主大会决定对车辆停放收费的，

参照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发布的价格监测信息确定收费标准。业

主大会成立前，其收费标准由建设单位参照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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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的价格监测信息确定，收费标准、费用列支和管理等事项应

当在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中予以约定。 

（三）经营性停车场(库)收费按照物价部门有关规定执行。 

（四）停车收费应当出具专用票据。 

公安、消防、抢险、救护、环卫等特种车辆执行公务时在物

业管理区域内停放的，不得收费。 

车辆在共用部分停放的收益，归共同拥有该物业的业主所

有。 

第十条  （车辆停放人应遵守的规定） 

车辆停放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： 

（一）遵守业主大会决议、管理规约、临时管理规约和住宅

物业管理区域机动车停车管理制度，听从停车管理人员的指挥； 

（二）车辆停放不得占用消防车通道，不得妨碍消防设施的

使用，不得擅自停放他人车位，不得影响行人和其他车辆的正常

通行，不得占用绿地、毁绿停车； 

（三）按照小区停车管理相关规定，向停车管理单位提供联

系方式，在小区发生紧急情况时，应配合停车管理单位及时调整

停车场地； 

（四）按照规定或者约定交纳车辆停放费用。 

第十一条  （违规停车的处理） 

车辆停放人违反本规定第十条规定，停车占用消防车通道、

妨碍消防设施使用或擅自占用共用部位的，停车管理单位应当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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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公安、消防、城管等部门进行处理；妨碍通行或者其他不按规

定停放车辆情形的，停车管理单位可以按照停车管理制度、管理

规约、临时管理规约或者业主大会决议进行处理，由此产生的费

用由责任人承担。对于长期停放的无主机动车辆，停车管理单位

应当按照有关规定，报告相关部门进行处理。 

第十二条  （施行日期） 

本规定自 2021 年 10 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6 年 6月

30 日。 

 

附件：建设单位所有停车位租赁价格备案申请表（样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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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 

建设单位所有停车位租赁价格备案申请表（样张） 

住宅小区名称  地址  

建设单位名称  地址  

建设单位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业主委员会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停车位租赁价格调整方案主要内容 

类型 数量（个） 调整前（元／月） 调整后（元／月） 

标准车位    

子母车位    

微型车位    

充电桩车位    

机械式车位    

……    

调整后的停车位租赁价格将于    年   月  日起实施。 

上述停车位租赁价格调价方案经我单位与小区业主大会协商确定，备案提交

的所有资料均真实有效，特申请备案。 

   附：１、停车位租赁价格调整方案 

     ２、业主大会关于同意停车位租赁价格调整方案的决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建设单位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请将此表（附相关材料）报小区属地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备案。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8月31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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